
内蒙古自治区高质量建设零碳园区工作方案

建设零碳园区是我区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促进新能

源就地消纳、吸引负荷投资集聚、破解碳减排刚性约束、加快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为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决

策部署，高标准、高质量建立一批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零碳园区，

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在 2022 年以来自治区零碳产业园建设工作基础上，以建设

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为主要任务，全面升级零碳园区建设 2.0

版，坚持试点推进、示范引领，支持地方大胆探索、先行先试，

加快政策、技术、商业模式等创新，探索园区碳排放“近零-净

零”路径，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工作格局。

主要目标是：2025 年，先行启动零碳园区建设申报遴选，

确定 20 个自治区零碳园区培育建设名单，争取创建一批国家级

零碳园区试点。到 2027 年，建成一批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零碳园

区，相关技术路径基本清晰，创新管理、运行模式等初步形成，

试点示范发挥作用。到 2030 年，零碳园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更多自治区级零碳园区升级为国家级零碳园区，相关政策机制、

技术路径、标准规范和运行模式更加健全，零碳园区成为绿色

低碳发展新动能、新引擎和新增长点。

二、重点工作



（一）提前谋划推进，夯实零碳园区建设基础

1. 深入摸底，全面推进。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牵头推进零碳

园区建设，2025 年 4 月先行启动零碳园区申报遴选工作，明

确园区申报条件、主要目标和程序要求等，组织指导各地区

推荐具备条件的园区抓紧编制申报方案，全面掌握各类园区

基础条件。

2. 提前准备，编制方案。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的零碳

园区建设内容，结合自治区实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能源

局研究制定零碳园区建设方案 2.0 版，即《自治区零碳园区培育

建设方案》，提出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和支持政策等，待国家

零碳园区建设方案正式出台后，及时对标完善印发实施。

3. 评审遴选，确定名单。坚持“宽进严出”的零碳园区建设

原则，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能源、工信等部门开展评审遴选，

综合考虑园区能源禀赋、产业基础、建设意愿等，2025 年 6 月

底前确定一批自治区零碳园区培育建设名单。对符合国家零碳

园区标准条件的，推荐争创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对未纳入国

家试点的，统一纳入自治区级零碳园区建设范围。零碳园区建

设过程中，对自治区级零碳园区条件成熟后，将优先推荐申报

国家级零碳园区。

（二）聚焦重点任务，有序开展零碳园区建设

1. 加快零碳园区电力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自治区能源局牵

头制定《零碳园区电力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方案》，支持电



网企业、负荷企业或其他具有能力的主体等联合成立合资公司

开展零碳园区配电网投资、建设、运营，先行在蒙西地区开展

零碳园区电网示范建设。2025 年 12 月底前，合资公司实际控制

人要会同零碳园区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实质性推进零碳园区电

网示范建设，探索实现“真网、真绿、真便宜”，即相对独立运行、

绿色低电价电网系统。

2. 加强零碳园区绿电供给消纳。自治区能源局会同有关部

门要指导各地方优化新能源开发建设规划，强化园区与周边光

伏、风电等新能源资源匹配，保障零碳园区绿电有效供给。支

持园区探索实施“绿电直供”，通过电力专线直接接入园区内用电

企业，实现绿电物理可溯源，为园区碳核查与碳足迹认证提供

支撑。2025 年 8 月底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和自愿消费认定措施，推动零碳园区企业

开展绿电绿证交易，提升园区整体绿电占比。

3. 推进零碳园区多领域协同降碳。系统推进园区建筑、交

通、生态等重点领域协同降碳。全面开展园区企业节能降碳诊

断，引导高载能产业创新发展低碳零碳工艺流程和生产方式，

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实施绿色能源替代，推动传统产

业耦合绿电、绿氢与碳捕集技术等，发展低碳冶炼、氢基炼化

等零碳工艺。2025 年底前在零碳园区内建设一批零碳工厂，开

展零碳工厂评价，建立改造升级项目清单。

4. 谋划碳捕集利用示范项目建设。支持园区和企业布局建



设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示范工程，重点推动二氧化碳的

高效低成本捕集与二氧化碳长期稳定资源化利用。推动碳捕集

管网与绿氢、绿醇制备系统耦合，拓展二氧化碳驱油、地质封

存、矿化固废及熔融盐储能供蒸汽等多元化利用场景。

（三）健全工作机制，强化零碳园区建设支撑

1. 建立自治区统筹推进机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

部门建立统筹推进机制，明确部门组成及任务分工，将高质量

建设零碳园区纳入自治区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

组重点工作，及时协调解决零碳园区建设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统筹指导、推动零碳园区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加强上下联动、

形成工作合力。

2. 建立零碳园区利益协调机制。按照“政府引导、多方参与、

市场运作、利益共享”模式，鼓励各类主体参与零碳园区建设，

形成良性互动。自治区能源局、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推动

建立零碳园区配电网利益协调机制，优化完善相关政策，稳定

市场预期，塑造零碳园区绿色低电价优势。

3. 建立零碳园区动态升级机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有

关部门建立零碳园区定期评估机制，跟进调度零碳园区建设进

展，以评促建、评建结合，推动零碳园区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对存在工作推进不力、建设进展迟滞等园区，加强提醒督促，

责令限期整改；对建设期内完成目标任务的园区，及时组织评

估验收，发布自治区建成零碳园区名单。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扎

实推进零碳园区建设，不断完善标准体系、相关支持政策等。

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协同配合，加强对各地区零碳园区建设的指

导，在政策实施、改革创新、试点探索、项目建设、资金安排、

要素保障等方面对零碳园区建设给予积极支持。

（二）认真组织落实。各盟市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本地区有

关部门建立工作机制，加强推进落实，组织园区科学编制建设

方案，扎实抓好零碳园区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及时协调解决面

临的困难问题，按要求做好调度总结和评估验收等工作。

（三）强化总结宣传。各部门定期开展零碳园区建设情况

总结，梳理典型经验材料，及时上报国家。通过组织经验交流

活动、重大场合宣介、媒体宣传报道等方式，广泛宣传零碳园

区建设经验成效，推动各地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协同发展。

附件：自治区零碳园区建设统筹推进机制



附件

自治区零碳园区建设统筹推进机制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建立一批零碳园区”的部署

要求，坚持高位推进、协调联动，加强对高质量建设零碳园区

的统筹协调和指导支持，建立本统筹推进机制。

一、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部署要求，统筹指导、推动零碳园

区建设各项任务落实，研究制定相关重要文件、重大政策和年

度工作安排，统筹协调重大问题，督促落实重大事项，高标准、

高质量建设一批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零碳园区，推动在园区改革

创新、试点示范、探索实践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效。

二、成员组成及任务分工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科学技术厅、工业和信息化

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交通运输厅、水利厅、商务厅、应急管理厅、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统计局、林草局、政务服务与数

据管理局、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网内蒙古东

部电力有限公司等部门（单位）和零碳园区所在地人民政府组

成统筹推进机制成员。

（一）统筹推进机制日常工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责统



筹推进机制日常工作。统筹推进零碳园区申报创建、方案编制、

组织实施等，研究提出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

调度和督促各责任部门和地方政府落实零碳园区建设各项重点

任务，汇总和梳理各部门年度工作。协调推动出台配套政策、

组织召开工作推进会议。

（二）成员单位任务分工。自治区能源局牵头会同有关部

门推动零碳园区电网建设、绿电高比例消纳等；科技厅主要负

责推动零碳园区建设相关技术创新应用等；工业和信息化厅主

要负责零碳园区中零碳工厂建设、工业企业节能降碳改造等；

财政厅主要负责根据国家及自治区工作部署，做好零碳园区建

设资金保障工作等；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零碳园区标准规范制

定、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等；住建、交通、生态、统计等部门

主要负责推进重点领域协同降碳、园区及重点企业能耗和碳排

放统计核算等工作；其他相关部门（单位）按照职责协同推进；

有关地方政府全面做好零碳园区方案编制、组织实施、评估验

收等工作。

三、工作规则

（一）沟通协调机制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座谈会、专题协调会、

调度会议等，研究零碳园区建设有关事宜，部署重点任务落实。

成员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

（二）督办推进机制



充分发挥统筹推进机制作用，强化组织领导，督促各部门

落实任务分工，推动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零碳园区建设过程中重

大工程、重点项目、重要工作落地实施，协调推动解决面临的

困难问题。根据工作需要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报送相关情况。

（三）调度通报机制

建立与盟市、零碳园区实施主体定期沟通报告机制，及时

跟进零碳园区建设，实现信息、数据共享，不定期调度通报零

碳园区建设进展情况，压实各方责任。

四、工作要求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工作统筹，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

职尽责、密切配合，按任务分工及时反馈工作落实情况、主要

经验、突出问题、意见建议等，加强政策研究和要素保障，做

好典型经验总结，加大零碳园区建设宣传力度。


